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
	案件申請時間：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當事人
	稱謂
	姓名或行號
或團體名稱
	性別
	年齡
	職業
	住居所或事務所營業所地址
(開會通知單掛號寄送地址)
	連絡手機或電話號碼

	
	申請人
	 
	
	
	
	
	

	
	
	身分別(資方申請免勾選)：□一般□未成年(未滿18歲) □新住民□原住民□身心障礙者 □外籍移工□其他______ (本欄位資料僅供行政機關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，除非經當事人書面同意，行政機關不得提供予事業單位或雇主。)

	
	申請人
	（三人以上檢附名冊）
	
	
	
	
	

	
	代理人
	
	
	
	
	
	

	
	對造人
(公司名)
	
	
	
	
	
	

	
	代理人
(負責人)
	
	
	
	
	
	

	調解方式

之說明
	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1條及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2條規定，請申請人注意下列事項：
1、 得選擇透過地方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，或組成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之方式進行調解。
2、 選擇透過地方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之方式進行調解時，地方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指派調解人進行調解。
3、 得請求地方主管機關提出調解委員名冊及受託民間團體名冊，供其閱覽。建議由名冊中選任調解委員，避免坊間人士品質不齊影響自身權益。
4、 調解人進行調解時得要求其說明身分及資格。
5、 調解完全免費，倘遇有收費情形，請向主管機關檢舉。
6、 調解辦理期日：自受理完備調解申請書次日起，調解人20日內、調解委員會49日內，但有特別情事者不在此限。

	選定調解方式
	□調解委員會（49日內 *說明六）   
    □自行選定調解委員
    □由主管機關代為指定申請人之調解委員
□調解人，本人請求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（較快速：20日內 *說明六）
申請人已詳閱調解方式說明，並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1條選定調解方式。
★申請人簽名確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爭議發生時間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	爭議勞工總人數：

	勞務提供地點：　　     　（縣、市）
	在公司擔任之職務(位)：

	□已離職；到職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；最後工作日為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□在職中；到職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勞資雙方約定工資為        元/月；如為日薪，ㄧ日        元；如為時薪，ㄧ小時        元；如為按件計酬，每件        元

	爭議要點（事實及經過）：(請避免填寫情緒性用語，如本欄不敷使用，請用A4格式紙張繕打並附於其後)


	檢附證據名稱：□無；□有：
□勞動契約 □薪資明細 □勞保/勞退資料 □出勤紀錄 □工作規則或其他內部規範 □對話紀錄、電子郵件、雇主信函等終止勞動契約意思之相關資料□勞保局核定職災給付或失能給付之資料 □勞檢報告 □診斷證明書 □職災前後之工作內容資料 □醫療費用支出證明□其他：_________)

	請求調解事項：（可複選）

	□恢復僱傭關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服務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非自願離職證明

	□工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

	□加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

	□預告工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

	□資遣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

	□休假(國定假日、例假、特別休假)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

	□退休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

	□職業災害補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

	□勞健保(高薪低報、未加保等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

	其他，請求內容：


	因調解作業需要，必須將申請書影本函送對造人，您是否同意本申請書表列住址、電話及身分別一併函送：□同意     □不同意。（未勾選者視為同意）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備註：
1、 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0條規定，申請人、對造人及代理人、請求調解事項應填寫清楚。
2、 調解方式之選定應經當事人簽名確認。
3、 附列名冊、說明內容、證據等應裝訂成冊
4、 為儘速協助處理您的案件，請完整填具申請書，每項欄位皆必填，請勿空白。
5、 申請人有二人以上時，調解程序相關通知函文，僅寄送至第一位申請人或有標明之寄送地址，請收受通知者，轉知其他申請人知悉。
6、 如有訴訟之需求，得向各地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協助(全國法扶專線：02-412-8518、花蓮分會03-822-2128)
7、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勞資科，聯絡電話:03-8227171分機390或391


114.01.01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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